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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25日发布了《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公司临2014-006号公告）。 为完善信息披露工作，根据监管要求，补充如下：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201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审议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审议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审议2013年年度报告和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关于审议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13年度实现净利润2,751,598,579.92

元，加上2012年未分配利润 4,593,520,485.22元，公司2013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7,345,119,065.14

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按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计275,

159,857.99�元。当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7,069,959,207.15�元。董事会拟以2013年度净利润提取相

应法定盈余公积金后，以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240,5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17元（含税），共计281,385,000.00元，期末母公司留存可供分配的利润6,788,574,207.15元待以后年

度分配。 2013年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此利润分配预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执行。

六、关于审议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七、关于审议2013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八、关于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暨预计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非关联董事、审议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均同意公

司对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部分的确认，也同意公司对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审计委员

会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审核意见，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2014-008号公告。

九、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2014-009号公告。

十、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2014-010号公告。

十一、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二、关于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控股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2014-011号公告。

十三、关于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综合服务合同》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2014-012号公告。

十四、关于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经营合同》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2014-013号公告。

十五、关于与阳泉煤业集团新环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阳泉煤业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包经

营合同之补充协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2014-014号公告。

十六、 关于收购阳泉煤业晋东物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以该股权对阳泉天成煤炭铁路集运有限公

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了便利公司在阳泉地区铁路运输日常生产经营业务的组织和管理，同意公司收购下属全资子公司

阳泉煤业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阳泉煤业晋东物流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并以该股权对阳泉

天成煤炭铁路集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同意公司以2013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晋东物流公司和天成公司进行审计、 评估， 以评估价为基

础，在双方协商确定的基础上由公司收购晋东物流公司100%股权，再以该股权对天成公司进行增资。 截

至目前，晋东物流公司尚处于基建期，注册资本2亿元，预计评估值不超过2.5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95%。

十七、关于同意阳泉煤业集团天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山西宁武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2014-015号公告。

十八、关于同意阳煤集团寿阳景福煤业有限公司使用公司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2014-016号公告。

十九、关于向山西新景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2014-017号公告。

二十、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暨银行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阳泉分行矿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0亿元整；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5亿元整；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营盘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35亿元；向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西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10亿元；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开支行申请授信额

度人民币10亿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0亿元整；向交通银行阳

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5亿元整，以上综合授信期限均为一年。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里

河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0亿元整，期限为三年。

公司向上述各家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总计为人民币105亿元整， 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

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的实际需求来决定。

同时，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泉北大街支行申请贷款人民币2亿元整，期限为一年；

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2亿元整，期限为三年；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十里河支行申请贷款人民币5亿元整，期限为三年；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西支行申请贷款人民币

2亿元整，期限为三年。 该等贷款均为信用贷款。

公司授权财务总监李文记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信贷相关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等文件。 根据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议案经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2014-018号公告。

二十二、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2014-018号公告。

二十三、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2014-019号公告。

二十四、关于审议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十五、关于审议201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六、关于2014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拟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2014年度审计机构，具体审计费用由董事会

按照2014年度实际工作情况给予支付。

二十七、关于审议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和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十八、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2014-020号公告。

特此补充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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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关于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25日发布了《关于2013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及预计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公司临2014-008号公告），为完善信息披露工

作，根据监管要求，补充如下：

一、关于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部分的补充

公司2013年关联交易中部分项目实际发生金额超出了2013年预计金额，其中：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1,271,601.50万元，预计金额为845,152.62万元，实际发生金额比预计金额增

加了426,448.88万元；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623,717.38万元， 预计金额为76,

751.45万元，实际发生金额比预计金额增加了546,965.93万元。 具体情况和主要发生原因如下：

（一）采购商品/接受劳务业务关联交易

1.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及

决策程序

2013

年实际金额

2013

年预计金额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

例

(%)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

阳煤集团 煤 市场价

471,346.03 40.8 459,138.76 36.4

运裕公司 煤 市场价

46,834.13 4.05 38,180.00 3.03

兴裕公司 煤 市场价

42,440.79 3.67 39,680.00 3.15

南岭煤矿 煤 市场价

22,360.29 1.94 19,986.15 1.58

华泓煤矿 煤 市场价

2,642.90 0.23

堡子煤业 煤 市场价

1,494.62 0.13

河寨煤业 煤 市场价

1,123.08 0.1

下交煤业 煤 市场价

990.28 0.09

煤小计

589,232.12 556,984.91

宏厦一公司 工程 市场价

77,314.79 36.73 65,119.03 35.64

宏厦三公司 工程 市场价

20,588.47 11.96 15,028.75 9.94

二矿建安 工程 市场价

12,862.95 6.11

宏厦总公司 工程 市场价

7,409.71 4.71 5,403.89 2.81

太行地产 工程 市场价

5,291.43 2.51 1,080.00 0.89

宏丰建安 工程 市场价

2,451.56 1.16

五矿华旺 工程 市场价

1,498.09 0.71

程锦建筑 工程 市场价

1,454.19 0.69

信达通矿山 工程 市场价

961.29 0.46

宏跃建筑 工程 市场价

877.06 0.42

阳煤集团 工程 市场价

746.87 0.35 346.64 0.29

宏厦建安 工程 市场价

739.14 0.35

光远工贸 工程 市场价

517.01 0.25

工程小计

132,712.56 86,978.31

物资经销公司 材料 市场价

95,317.28 45.17 74,448.28 33.92

奥伦贸易 材料 市场价

1,038.70 0.49

亿通达化工 材料 市场价

930.99 0.31

新泉恒耀 材料 市场价

626.73 0.3

景安机电 材料 市场价

399.96 0.19

鑫源电线 材料 市场价

394.27 0.19

材料小计

98,707.93 74,448.28

新元公司 电 政府定价

6,419.95 33.37 6,100.00 21.03

建兰化工 贸易 市场价

104,760.43 1.97

丰喜国贸 贸易 市场价

58,623.42 1.1

兆丰运输 贸易 市场价

46,673.95 0.88

恒通化工 贸易 市场价

44,468.75 15.44 33,273 6.68

正元化肥 贸易 市场价

40,389.14 0.76 37,011.95 7.32

物资经销公司 贸易 市场价

19,718.04 0.37

华越公司 贸易 市场价

15,042.34 0.28

太化股份 贸易 市场价

2,564.10 0.05

阳煤集团 贸易 市场价

1,972.81 0.04

奥伦贸易 贸易 市场价

1,541.68 0.03

建工商贸 贸易 市场价

1,311.26 0.02

贸易小计

337,065.92 70,284.95

丛鑫橡塑 配件 市场价

1,076.41 2.25

华越公司 配件 市场价

655.01 1.37

兴辉机械 配件 市场价

340.52 0.71

配件小计

2,071.94

物资经销公司 设备 市场价

67,987.47 7.26 42,077.68 69.29

光远工贸 设备 市场价

436.75 0.05

阳煤集团 设备 市场价

5.55 0

设备小计

68,429.77 42,077.68

华越公司 修理费 市场价

7,653.84 18.18 2,710.90 26.77

方华机械 修理费 市场价

6,511.09 15.47

广瑞达机械 修理费 市场价

1,296.32 3.08

阳煤集团 修理费 市场价

608.49 1.45

景安机电 修理费 市场价

712.76 1.69

鑫盛旺通 修理费 市场价

536.9 1.28

兴鑫物资 修理费 市场价

531.37 1.26

丰裕矿山 修理费 市场价

357.64 0.85

二矿建安 修理费 市场价

101.64 0.24

修理费小计

18,310.05 2,710.90

阳煤集团 房屋租赁费 协议价

1,396.56 100 111.36 100

阳煤集团 土地租赁费 协议价

2,296.53 100 1,141.33 100

阳煤集团 综采设备租赁费 协议价

3,474.95 100 1,012.00 100

阳煤集团 单体柱租赁费 协议价

136.83 100 90.22 100

租赁费小计

7,304.87 2,354.91

阳煤集团 煤气费 政府定价

1,110.47 100 1,067.72 100

新瑞昌机械 研发费 市场价

748.04 3.52

岩土公司 研发费 市场价

667.28 3.14

华鑫电气 研发费 市场价

432.62 2.04

阳煤集团 研发费 市场价

111.6 0.53

国辰建设 其他服务 市场价

3,080.39 10.51 1,051.19 20

寿阳管理中心 其他服务 市场价

1,974.65 6.74

诚正监理 其他服务 市场价

1,941.33 6.62 1,093.77 100

辰诚建设 其他服务 市场价

464.45 1.58

日月恒加工 其他服务 市场价

492.93 1.68

川河型煤 其他服务 市场价

322.7 1.1

煤气

、

研发

、

其他服务小计

11,346.46 3,212.68

合 计

1271601.5 845152.62

2.主要原因

2013年公司因与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业务关联交易实际金额为1,271,601.50万元，

2013年预计金额为845,152.62万元，实际金额比预计金额增加426,448.88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①采购煤：由于公司控股股东阳煤集团及其下属翼城、盂县和昔阳等地区煤矿（包括：阳煤集团、运裕

公司、兴裕公司、南岭煤矿、华泓煤矿、堡子煤业、河寨煤业、下交煤业）实际产量比预计产量增加，导致公

司向上述公司收购煤炭的数量增加，该项关联交易2013年实际发生金额为589,232.12万元，预计金额为

556,984.91万元，实际发生金额比预计金额增加了32,247.21万元。

②接收工程劳务、材料、设备：因部分工程年初尚未招投标，未确定项目施工单位，2013年增补了部分

工程、设备计划，导致公司向关联方采购与工程、生产相关的设备、材料等增加。2013年该项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金额为299,850.26万元，预计金额为203,504.27万元，实际发生金额比预计金额增加了96,345.99万

元。

③采购商品发生的贸易：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贸公司贸易计划调增和部分变更贸易对象，导致国

贸公司2013年实际发生金额337,065.92万元比预计金额70,284.95万元增加266,780.97万元。

④修理费：因公司2013年实际修理支出增加，导致2013年该项交易实际发生金额18,310.05万元比

预计金额2,710.90万元增加15,599.15万元。

（二）出售商品/提供劳务业务关联交易

1.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序

2013

年实际金额

2013

年预计金额

金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

例

(%)

齐鲁一化 煤 市场价

14,452.83 0.59

和顺化工 煤 市场价

12,369.28 0.51 11,614.96 0.37

正元化肥 煤 市场价

10,480.50 0.43 5,641.03 0.18

深州化肥 煤 市场价

9,680.90 0.4 1,880.34 0.06

烟台巨力 煤 市场价

6,557.38 0.27

柏坡正元 煤 市场价

4,557.83 0.19 4,170.11 0.13

丰喜国贸 煤 市场价

3,774.11 0.15

盂县化工 煤 市场价

3,176.87 0.13

三维股份 煤 市场价

1,474.84 0.06

丰荷公司 煤 市场价

1,448.13 0.06

奥伦贸易 煤 市场价

290.82 0.01

煤小计

68,263.49 23,306.44

阳煤集团 电 政府定价

28,493.97 78.86 26,939.77 35.25

华越公司 电 政府定价

631.16 1.75 574.69 0.75

阳煤集团 热 政府定价

3,241.36 28.47 2,311.13 35

电

、

热小计

32,366.49 29,825.59

阳煤集团 设备 市场价

3,494.54 100

中小企业一公司 材料 市场价

70.54 0.1

奥伦贸易 材料 市场价

16.38 0.02

设备

、

材料小计

3,581.46

兆丰信远 贸易 市场价

234,623.00 4.36 5,707.60 0.18

润兰商贸 贸易 市场价

104,816.48 1.95

华越公司 贸易 市场价

73,088.78 1.36

郯城商贸 贸易 市场价

44,535.46 0.83 14,329.52 0.04

恒通化工 贸易 市场价

23,024.04 0.43

中小企业一公司 贸易 市场价

22,697.75 0.42

阳煤集团 贸易 市场价

3,890.23 0.07

太化股份 贸易 市场价

2,576.92 0.05

房地产开发公司 贸易 市场价

2,678.69 0.05

贸易小计

511,931.35 20,037.12

宏厦一建商贸 配件 市场价

501.49 5.98

阳煤集团 试验费 市场价

48.75 90.09 32.3 1.49

新元公司 检验费 市场价

501.18 58.83

奥伦贸易 检验费 市场价

0.31 0.04

新元公司 运费 市场价

3,674.84 4.69 3,550.00 42.02

通越运输 运费 市场价

1,020.65 1.3

国泰运输 运费 市场价

604.91 0.77

恒日实业 运费 市场价

465.69 0.59

光达机运 运费 市场价

432.29 0.49

景安机电 运费 市场价

324.48 0.41

配件

、

检验费

、

运费

小计

7574.59 3582.3

合 计

623717.38 76751.45

2.主要原因

2013年公司因与关联方发生的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业务关联交易实际金额为623,717.38万元，

2013年预计金额为76,751.45万元，实际金额比预计金额增加546,965.93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①出售商品发生的贸易：由于国贸公司贸易计划调增和部分变更贸易对象，导致该项关联交易2013

年实际发生金额511,931.35万元比预计金额20,037.12万元增加了491,894.23万元。

②销售煤：因公司2013年向关联方实际销售煤炭的数量有所增加，导致该项关联交易2013年实际发

生金额68,263.49万元比预计金额23,306.44万元增加44,957.05万元。

二、关于“审议程序” 部分的补充：

“五、审议程序

（一）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对该事项进行了审议表决。 董事会在

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和独立董事审议通过该议案。董事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

规定。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对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部分的确认， 也同意公司对201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预计。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三）审计委员会发表的审核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对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部分的确认， 也同意公司对201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审计委员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

特此补充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348

股票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临

2014-024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同意阳泉煤业集团天泰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为山西宁武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关于同意阳泉煤业集团天泰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为山西宁武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公司临2014-015号公告）， 为完善信息披露

工作，根据监管要求，补充如下：

原公告：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本次担保事项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签署具体的反担保协议。 ”

补充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同意榆树坡公司以其拥有全部在建工程约6亿元向天泰公司进行反担保。 公司将在本次担保事

项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签署具体的反担保协议。 ”

特此补充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348

股票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临

2014-025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为阳煤集团寿阳景福煤业有限

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关于为阳煤集团寿阳景福煤业有限公司提供

贷款担保的公告》（详见公司临2014-016号公告），为完善信息披露工作，根据监管要求，补充如下：

原公告：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本次担保事项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签署具体的反担保协议。 ”

补充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同意景福公司以其拥有的经评估后的价值约1.78亿元（抵押资产的最终价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为准）的在建工程向公司进行反担保。公司将在本次担保事项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

签署具体的反担保协议。 ”

特此补充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348

股票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临

2014-026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

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详

见公司临2014-020号公告），为完善信息披露工作，根据监管要求，补充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4年5月15日上午9点

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12日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定于2014

年5月15日上午9点在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中心召开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的届次

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4年5月15日上午9点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五）会议地点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审议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关于审议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三）关于审议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四）关于审议2013年年度报告和摘要的议案。

（五）关于审议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六）关于审议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七）关于审议2013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的议案。

（八）关于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九）关于预计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十一）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十二）关于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控股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的关联交易议案。

（十三）关于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综合服务合同》的关联交易议案。

（十四）关于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经营合同》的关联交易议案。

（十五）关于与阳泉煤业集团新环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阳泉煤业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包

经营合同之补充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十六）关于同意阳泉煤业集团天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山西宁武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十七）关于同意阳煤集团寿阳景福煤业有限公司使用公司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十八）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暨银行贷款的议案。

（十九）关于2014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二十）关于变更监事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截至2014年5月1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前述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标准格式见附件一）。 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

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

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和法人股东

账户卡到公司登记。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二）登记时间：2014年5月13日上午9:00-11:00,下午15:00-17:00。 未在上述时间内登记的公司

股东，亦可参加公司股东大会。

（三）登记地址：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5号公司证券部。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

卡、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办理登记手续。

（五）会议联系人：陆新、王平浩

联系电话：0353-7071015、0353-7080590、0353-7078618

联系传真：0353-7080589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补充公告。

附件：

一、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席会议回执

二、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附件一：

回 执

截至2014年5月12日,本单位（本人）持有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拟参加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账户：

股东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出席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如果委托人未对以下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 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序号 议 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1

关于审议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审议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审议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审议

2013

年年度报告和摘要的议案

5

关于审议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审议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7

关于审议

2013

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的议案

8

关于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9

关于预计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11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部分条款的议案

12

关于与阳泉煤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下属控股公司签订

《

煤炭买卖合同

》

的关联交易议案

13

关于与阳泉煤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综合服务合同

》

的关联交易议案

14

关于与阳泉煤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委托经营合同

》

的关联交易议案

15

关于与阳泉煤业集团新环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

《

阳泉煤业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合

同之补充协议

》

的关联交易议案

16

关于同意阳泉煤业集团天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山西宁武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7

关于同意阳煤集团寿阳景福煤业有限公司使用公司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18

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暨银行贷款的议案

19

关于

2014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0

关于变更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 � � � � � � � � � � �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或营业执照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日期:� � � � � � �年 月 日

附注：

1．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视为弃权；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14-048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阙文彬先生关于其持有的

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阙文彬先生于2014年4月9日质押

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共计39,200,000股已于2014年4月23

日解除质押，2014年4月15日质押给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共计27,

200,000股于2014年4月24日解除质押。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6%.

另阙文彬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7,000,000,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4.37%� ）质押给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此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为

2014年4月23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

解冻时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阙文彬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额为 317,604,

000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93％），其累计质押本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额为229,24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17%），仍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

证券代码：

600058

证券简称：五矿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4-20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了《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议案，并于2013年1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了相关公告。

一、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各中介机构相关

工作正在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计划稳步进行，并未发现可能导致本次重组事项被终止的问

题，也未出现与预案披露方案不一致的情况。

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资产评估报告已向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报送，正在落实专家评审会相

关意见。标的资产涉及的符山铁矿矿权已完成储量核实报告于国土资源部储量司的评审备

案程序。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涉及的少量股权资产出售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交易双方已签署

交易协议，正在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特别提示

（一）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沟通的结果，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

会或交易对方撤销、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或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做出

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二）公司于2014年1月4日公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之“重大风险提示” 中，

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有关风险因素做出了特别说明，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预案中相

关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次交易尚需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取得主管部门批准或

核准以及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四）在发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公司董事会将每隔三

十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予以公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信息以上

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4-031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深圳市协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迅实业” ）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进行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协迅实业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700,000股质押给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理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该笔质押已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初始交

易日为2014年4月23日，购回交易日为2014年10月20日。 此次质押股份占协迅实业所持

公司股份总数的7.07%，占公司总股本的0.36%。

截止本公告日，协迅实业持有公司38,168,6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7%，其中处于

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22,06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7.80%，占公司总股

本的2.93%。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43

证券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

2014-40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3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4年4

月30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

网上平台举行2013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会采用网络远程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关系管理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

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丁鸿敏先生、副董事长

兼总经理陆利华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徐俊先生、财务总监姚红霞女

士、独立董事罗金明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635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25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披露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其中监事会未对《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监事会意

见，现对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补充如下：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4年度第一季度报告》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9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4年4月25日接到

本公司控股股东王相荣先生关于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通知。

王相荣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高管锁定股1,3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3.46%）与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

为2014年4月24日，购回交易日为2015年4月20日。上述质押已于2014年4月

24日在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王相荣先生共持有本公司99,314,205股股份，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6.44%。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王相荣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7,

775万股，占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78.29%，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0.70%。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6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

*ST

贤成 公告编号：

2014-058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所持有我公司股票解除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于2014年4月22日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发出（2012）深中法商初字第

40-1-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关于申请人黄少龙申请财产保全一案，深圳中

院作出的（2012） 深中法商初字第40-1号民事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深圳中院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协助执行解除对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我公司

141360576股无限售流通股的轮候冻结及359300948股限售流通股的轮候冻

结。

深圳中院于2014年4月22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发出（2012）深中法商初字第42-1-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关于申请人黄

少龙申请财产保全一案，深圳中院作出的（2012）深中法商初字第42-1号民

事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深圳中

院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协助执行解除对西宁市国新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我公司141360576股无限售流通股的轮候冻结及

359300948股限售流通股的轮候冻结。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

*ST

贤成 公告编号：

2014-059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业绩修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发布了 《2013年业绩修正公告》（详见公司

2014-053号公告），现对该公告修正如下：

一、本期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修正情况：

修正前： 预计公司201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000万元左

右。 具体

数据以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修正后： 经再次测算， 预计公司201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000万

元左右。 具体数据以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3、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公司2012年度报告中，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13,323.08万元，每股

收益为-0.0832元。

2、公司于2013年6月18日经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根据重整期间对公

司的审计情况，公司拟对公司2012年度报告的利息支出、资产减值损失、对外

担保预计负债等事项进行追溯调整。 追溯调整后，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为

-187,815.58万元，每股收益约为-1.1725元。

三、本期业绩增加的原因

1、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减少约为80,454.50万元。

2、实现债务重组收益约为19,668.31万元。

3、本期无需确认的对外担保预计负债。

四、其他说明

1、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经审计的2013年年度报告为准；

2、 担任公司2012年年度审计工作的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

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 上交所已

根据《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四）项的规定，对公司股票实施了退市风险警

示的措施。 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1.1条第（四）项的规定，公司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意见类型触及第13.2.1条第（四）项规定的标准，股

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 如果公司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

告继续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交所

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修正， 公司董事会并对由此修正而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致以诚挚的

歉意。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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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于2014年4月25日上

午9:00时在上海市东安路8号上海青松城大酒店4楼劲松厅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32,240,71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1.3674

（三）本次会议采取现场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长张焰先生主持。

（四）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独立董事潘跃新、董事陈坚因故未能

出席；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田军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

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是

否

通

过

1

公司

2013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832,080,469 99.9807 0 0.0000 160,243 0.0193

是

2

公司

2013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831,961,469 99.9664 119,000 0.0143 160,243 0.0193

是

3

公司

2013

年度财

务决算及

2014

年

度财务预算报告

831,861,469 99.9544 119,000 0.0143 260,243 0.0313

是

4

公司

2013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832,080,469 99.9807 0 0.0000 160,243 0.0193

是

5

关于聘任

2014

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预案

832,062,369 99.9786 0 0.0000 178,343 0.0214

是

6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同意并授权董

事会决定工程分

包形成的持续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

148,837,829 99.8803 0 0.0000 178,343 0.1197

是

其中，第六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城建（集

团）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683,224,540股，关联股东回避了该项议案的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聘请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的吴伯庆、 杨红良律师出席股东大会

作会议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以及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6日


